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兹经双方理解并同意，本保险合同扩展承保以下物品，各项责任限额以明细表为准： 

1) 未另行特别明确承保的现金和邮票； 

2) 文件、手稿和商用书籍，但仅限于其作为文具材料的价值以及完成所需人工费，其

中所含信息对被保险人的价值除外； 

3) 计算机系统记录，但仅限于相应材料的价值以及重新制作该等记录所需的人工和计

算机费用（不包含与制作该等记录所含信息相关的任何费用），其中所含信息对被

保险人的价值除外； 

4) 铸模、模具、模型、平面图和设计； 

5) 被保险人的雇员的自行车、衣物、工具和其他个人物品。 

 

 


